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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
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Peking University Resources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
北大資源（控股）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00618）（股份代號：

(1)自願公告－
一名股東出售股份

及

(2)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日之公告之澄清

本公告由北大資源（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自願作出。謹此提述 (i)本公司日
期為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六日、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二零二一年二月二
日、二零二一年二月二十二日、二零二一年三月十二日、二零二一年四月十二
日、二零二一年五月三日、二零二一年六月三日、二零二一年七月八日、二零
二一年八月六日、二零二一年八月三十一日、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
二一年十月二十九日的公告；(ii)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日的內幕
消息公告（「內幕消息公告」）；(iii)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的
公告（「持續關連交易公告」，連同 (i)及 (ii)統稱「該等公告」）；及 (iv)本公司日期為
二零二零年一月二十四日的通函（「該通函」）。除另有註明者外，本公告所用詞
彙與該等公告及該通函所界定者擁有相同涵義。

一名股東出售股份

本公司獲清盤人告知，於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日，方正資訊（由清盤人代理）接
受Kaiya Fund Pte. Ltd.（「Kaiya Fund」）提出的不可撤銷要約，據此，方正資訊（由清
盤人代理）同意向Kaiya Fund出售合共本公司641,600,000股股份（佔本公告日期本
公司已發行股本約10.00%）（「股份銷售」）。於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五日完成股份銷
售後，方正資訊（由清盤人代理）實益擁有本公司 13,719,434股股份（佔本公告日
期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0.21%）及Kaiya Fund實益擁有本公司641,600,000股股份（佔
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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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止持續關連交易

於股份銷售完成後，方正資訊、北大方正（方正資訊的聯繫人）及資源集團（為方
正資訊的控股公司）不再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因此，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4A章，持續關連交易公告及該通函所披露的二零一九
年總購買協議、二零一九年總銷售協議及二零一九年總物業管理服務框架協
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不再構成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

澄清

董事會注意到，內幕消息公告第一頁載述資源集團為本公司間接控股股東。董
事會謹此澄清，於股份銷售完成後，方正資訊（由清盤人代理）僅擁有本公司已
發行股本約 0.21%的權益。因此，於內幕消息公告日期，資源集團（為方正資訊
（由清盤人代理）的控股公司）不再為本公司間接控股股東。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內幕消息公告內的所有其他資料維持不變。

繼續暫停買賣

應本公司要求，本公司的股份由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六日上午九時正起於聯
交所暫停買賣，並會繼續暫停買賣，直至另行通知。

承董事會命
北大資源（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黃啓豪

香港，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黃啓豪先生（主席）、王貴武先生及鄭福雙先
生；非執行董事邱伯瑜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朱健宏先生、錢志浩先生、
寧睿先生及鍾衞民先生組成。


